
附件

甘州区校外培训机构负面清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一、严重违规类（一经查实，直接列入“黑名单”，责

令停止招收学员、责令停止举办、吊销许可证件、限制从业）

1.无证无照或证照不全开展培训。未取得《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擅自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活动；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到期未及时更换，逾期超过 60 个

工作日的，超出办学许可核定的培训类别、范围开展培训（含

非学科类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

2.触碰安全底线拒不整改。办学场所选用居民住宅、半

地下室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地，未取得消防安全相关证明，

或建筑、消防、食品、卫生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责令限

期整改后仍不达标；未建立“人防、物防、技防”安全防范

体系，未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或未定期开展演练。

3.办学条件不达标。同一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不足 300

㎡，教学用房占比低于总建筑面积三分之二，生均教学用房

面积不达标；办学楼层不符合要求（普通教室超 4 层），未

设置视频监控全覆盖装置，安全疏散通道不畅通。

4.严重侵害师生权益。“卷款跑路”、恶意终止办学、

抽逃出资或挪用培训费用；泄露、买卖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



聘用有暴力伤害、性侵害、吸毒等违法犯罪记录或严重违反

师德师风行为的人员。

5.破坏教育公平。组织或参与选拔性考试、竞赛，将培

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违规接收寄宿学员、提供宿

舍与餐饮服务。

6.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培训活动的。

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阻碍国家教育

制度实施的；培训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

部门有关规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二、较重违规类（查实后限期整改，整改期内暂停招生

或部分培训业务；情节严重、屡查屡犯或拒不整改的，降入

“黑名单”）

1.培训行为不规范。超标超前超纲培训，或提供违规境

外教育课程；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间组织

学科类培训，或培训结束时间晚于 20:30；线上培训机构未

取得省级行政许可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核准手续。

2.收费与合同违规。非学科类培训恶意涨价；一次性收

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3个月/60课时或金额超5000元的

费用，未纳入预收费资金监管；使用培训贷收费，未开具正

规发票；拒绝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2021 年修订版）。

3.人员管理违规。聘用幼儿园、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无对应资质的从业人员；未与从业人员

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占比低于



从业人员总数 50%，每班次专职教学人员占比低于学生人数

2%；未开展从业人员岗前及年度培训（执教人员累计＜90 学

时、行政负责人区级以上累计＜120 学时）。

4.隐形变异培训。以咨询、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

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在居民楼、酒店等场

所化整为零开展隐形变异培训。

5.违规宣传与信息隐瞒。发布含有违规培训内容、夸大

效果或制造教育焦虑的广告；变更举办者、地址、名称等关

键事项未按规定核准；终止办学未妥善安置学员、未依法清

算或办理注销登记。

三、一般违规类（查实后责令立即整改，记入日常监管

档案；累计多次或整改不力的，不纳入“白名单”）

1.基础管理不规范。未设立党团组织及相关活动方案，

未将党的建设写入办学章程；决策机构、监督机构组成不符

合规定；章程未载明法定必备事项，未按规定建立行政、教

学、安全、财务等管理制度。

2.信息公开与备案违规。未在显著位置公示办学许可、

师资、收费等信息，或公示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教学教研

人员信息未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备案；

培训材料未按规定审核备案，使用盗版、侵权或低俗内容材

料。

3.资金与财务违规。开办资金（或注册资本）少于 5 万

元，未纳入风险保证金专用专户；联合办学未签订协议明确

权利义务；未按时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结果或资金监管



信息；设立“小金库”、账外设账。

4.其他违规。未经审批变更机构名称或使用易误解的简

称；虚假宣传、对培训效果作出保证性承诺；布置过量培训

作业，忽视学生身心健康；拒不接受年检、督导评估。

四、“白名单”入选条件（同时满足以下要求，可按程

序纳入“白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1.证照齐全有效，办学许可、法人登记等手续完备，严

格按照核定范围办学。

2.近一年内无本清单所列任何违规记录，年检及专项检

查合格。

3.办学条件达标。办学场所、楼层、面积、消防等符合

安全要求，教学设施完备。

4.人员管理规范。从业人员资质齐全、签订劳动合同并

缴纳社保，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占比达标，按要求开展培训。

5.收费与监管合规。落实预收费资金托管或风险保证金

制度，收费明码标价，规范使用示范合同，无违规收费行为。

6.信息公开与备案完整。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

务综合平台完成课程上架、人员备案，按规定公示相关信息。

7.党建与内部管理健全。按要求设立党团组织，章程规

范，决策、监督机构运行合规，建立完善的安全、教学等管

理制度。

五、管理与应用说明

1.“黑名单”惩戒。列入“黑名单”的机构，通过区政

务网、媒体向社会公布，实施联合惩戒，整改到位前不得新



申办机构、不得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其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责

任人员不得新举办培训机构。

2.动态管理。区教育局联合多部门加强日常巡查与专项

督查，将负面清单执行情况作为年检、评优、资金监管的重

要依据，将根据国家及地方最新政策动态调整。

3.联合监管。根据甘州区教育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甘

州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试行）》的通知

（甘区教发〔2023〕125 号），各相关部门根据日常监管情

况，及时向区教育局反馈校外培训机构违规情况，区教育局

结合日常检查和各部门反馈情况，提出白名单和黑名单。

六、附则

本负面清单由甘州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科学技术局、民政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本负面清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